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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教育优秀导师评选细则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

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(中发〔2018〕4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全面落

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18〕1 号）、《中共

重庆市委教育工委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全面落实

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渝教工委〔2018〕78

号）以及学校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，进一步贯彻落实导师立德树

人要求，表彰在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导

师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第一章 评选目的与范围

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导师表彰激励机制，创新师德师风教育，

引导广大研究生导师以德立身、以德立学、以德施教、以德育德，

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、言传与身教相统一、潜心问道与关注社

会相统一、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，争做“四有”好教师，

全心全意做学生锤炼品格、学习知识、创新思维、奉献祖国的引

路人；提升导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，发挥优秀导师的榜

样引领作用。

第二条 评选范围为我校在编在岗研究生导师。

第二章 评选名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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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按学科归属和在编在岗研究生导师人数，以研究生培

养院系为单位进行推荐，推荐候选人人数不超过 15%。

第四条 每年组织一次评审，评选名额不超过 10 人。

第三章 申请基本条件

第五条 申报人落实导师立德树人要求，政治立场坚定、师德

高尚、爱岗敬业、关爱学生、严谨笃学，师德师风和业务能力双

优秀。

第六条 申报人一般应具有 5 年以上的研究生指导经历，并具

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。

第七条 申报人近 5 年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成效显著，取得下列

成绩之一：

（一）培养校级及以上优秀毕业研究生 1 名；

（二）指导校级及以上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 1 篇；

（三）指导校级及以上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2 项；

（四）所指导硕士研究生考上博士研究生 1 名。

第八条 申报人近 5 年在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还应至

少满足 2 项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主持省级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（含研究生教育教

学改革研究项目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

例库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联合培养基地、省级研究生导师团队）

1 项；

（二）主讲研究生资源共享课或视频公开课 1 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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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或科研奖励 1 项；

（四）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2 项；

（五）在我校科研处认定的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 篇；

（六）出版研究生教材 1 部；

（七）出版专著、编著或者译著 1 部；

（八）有突出实践能力和经历，参加过重大社会实践活动；

或指导研究生在高级别专业性比赛中获奖。

第九条 研究生导师近 5 年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不予申报：

（一）有学术不端行为或违反师德师风受到党政纪政处分者；

（二）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教育部、重庆市教委组织

的论文抽检中被认定为存在问题的学位论文；

（三）在研究生评教中有 1 次位列后 20%者；

（四）存在其他违法违纪行为者。

第四章 评审程序

第十条 申请人向所在院系提交申请书及相关支撑材料。

第十一条 各院系组织评审推荐，并向研究生院报送相关推荐

材料。

第十二条 研究生院进行形式审查、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。

第十三条 评审结果公示五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报校长办

公会审批。公示期内如有异议，以书面形式向校纪检监察室或研

究生院实名反映，校纪检监察室和研究生院负责核实反映的问题

并按照相关规定做出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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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实施与解释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
